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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良的朋友，你是否知道进入 2009 年以来沧州市运河分局、新华分局连续迫害十几名修炼“真、善、

忍”的善良人的事吗？  
2009 年以来，运河分局国保大队唐国利、李毅先后非法抓捕、关押大法弟子 7 人，非法抄家，抢劫

财物。给大法弟子及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上的沉重负担。 
目前，被他们绑架的大法弟子李丽、张永红、刘凤玲、刘桂英仍被非法关押在市看守所。其中李丽已

被非法关押两个多月，拒不让家属接见。50 多岁的张永红每天被逼迫晚上值班、白天干奴工。据悉张永

红被非法判劳教一年，8 月 28 日被石家庄劳教所劫走。 
2009 年以来，新华分局副局长霍志刚和国保大队长张英杰先后非法抓捕、关押大法弟子康兰英、史

绍安、王俊颖等 8 人， 并高额罚款勒索大法弟子的钱财，少则一万元多则几万元。 
4 月 15 日上午 9 点，新华区国保大队绑架沧州市大法弟子康兰英。从早晨 6 点起新华区国保大队就

伙同西环派出所十多名警察、数辆警车把康兰英家团团围住，7 点多强行破门而入，企图劫持康兰英，遭

到家人的正义抵制后，又叫来新华分局副局长霍志刚及数名警察，强行把康兰英劫持到新华分局，并抢劫

私人物品价值五千多元。从被绑架之日起，康兰英绝食抗议非法迫害。 
在康兰英绝食期间生命一度出现危急。据悉当时康兰英

咳出的痰中带着血。狱警带她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可见康兰英

身体状况已经很差。邪党机关拒不放人，还诬陷她是什么“组

织者”，欲强加罪名，加重迫害，就是这样草菅人命。 
康兰英已被非法关押 4 个多月，人被迫害的骨瘦如柴，

沧州市人民医院（已被“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

真相委员会”列入“追查取证涉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国大

陆医院”）不法人员还要对她进行灌食迫害，直灌的康兰英

鼻孔喷血才肯住手。不仅如此，沧州市新华分局、沧州市看

守所拒绝家属探视康兰英。他们互相推诿，让家属疲于奔波。

霍志刚对前去要求探视康兰英的三个妹妹推诿不成就辱骂

推搡。史绍安 4 岁的女儿整天可怜巴巴的哭着找妈妈。 
沧州市运河分局、新华分局相关人员：这样一群信仰

“真、善、忍”的好人被非法抓捕、关押、判刑。当你们用

粗暴强迫的手段逼迫这些善良人放弃他们的信仰时，你们是

否在违背“人民执法者”的良知？你是否在亵渎法律的神圣

尊严？这是在干令中国法律千古蒙羞的坏事，而且还把自己及家人的未来推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。 
几年来，法轮功在被迫害中，沧州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抄家罚款，被开除工作，被绑架关押，劳教判

刑，被洗脑，强行“转化”，酷刑折磨，迫害致残致死，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流离失所。 
你们执法犯法、抄家、绑架形同土匪：2009 年 4 月 13 日下午，沧州市运河公安分局国保队长刘坎华

指使恶警李毅、张振海等数人闯入师专教授、大法弟子刘桂兰家，绑架了刘桂兰并非法抄家，把家里翻的

一片狼藉，抢劫私人物品价值 4000 多元；恶警走后家人整理物品时，发现所有私人存折都被抢走了，其

中女儿的一个存折 2 万，老伴的两个存折共 3.45 万，以及刘桂兰教授自己的工资折 4500 元及 500 多元家

庭零用现金与一个装有 20 多元零钱的钱包。当刘桂兰 4 月 17 日从看守所回到家中去银行挂失时，被告知：

她和女儿的存折已被冻结。随即刘桂兰去运河分局找国保队长刘坎华索要，连续去了两天都毫无结果…… 
直到今天，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！大法弟子信仰真善忍、修炼法轮功是在践行宪法赋予的信仰

自由权利，不违法更无罪。越来越多的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，越来越多的家属亲友为修炼法轮功

的亲人讨公道。沧州市运河分局、新华分局相关人员这种执法犯法的违法行径，如不及时悔改，必将受到

法律的制裁和天理的严惩。 
沧州的父老乡亲们，请记住：“法轮大法好”“真、善、忍好”远离灾难保平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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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”于 2003 年 1 月 20 日宣告成立。 
组织的使命是：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

构、组织和个人。无论天涯海角，无论时日长短，必将追查到底；

行天理，再现公道，匡扶人间正义。 
举报电话：（347）448-5790    （347）402-1444 

[照片：纽伦堡国际战犯法庭经

过对纳粹集中营死亡护士组在

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中所犯罪

行的认定，于 1946 年对她们执

行死刑。] 

全市“610”、公、检、法人员 

当你在法律的名义下抓捕、关押、审判那么多信仰“真善忍”的好人时；当你用粗暴甚至是野蛮手

段逼迫这些善良人放弃他们的信仰时，你是否在违背“人民执法者”的良知，而且还把自己及家人的未来

推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。请千万三思啊！ 

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参与者请你们醒悟吧，在不久的将来你们的所为一定要偿还的。 
法轮功学员发真相资料，这根本就构

不成违法犯罪，这完全是属于信仰自由，

言论自由的问题。信仰自由是公民基本权

利，持有信仰物品与资料都是合法的。应

该受到法律保护的。 
你们也知道，法轮功被迫害十年，不

但没倒，反而洪传世界一百一十四个国家

和地区，明白真相的警察和世人及高级官

员越来越多。中国各省、市、区有那么多

公安干警政法书记，他们很多人都明白了

大法真相，都在正面看待大法，利用手中

的权力帮助法轮功学员，明白法轮功是个大整体，迫害一个、两个也没用，把生命搭上划不来。 
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的事很多。全国各地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人遭恶报的例子比比皆是，其人

在迫害中作了什么，下场如何，在明慧上都有据可查。如中共造假喉舌的主要鼓噪者罗京因淋巴癌症而死，

死前舌头溃烂，疼痛难忍；央视“天安门自焚伪案”纪录片的制片人陈虻因胃癌暴死；挑起天津事件，引

发四•二五大规模上访的天津政法委书记宋平顺自杀；协助江泽民镇压法轮功，调动国库四分之一资金维

系镇压的黄菊死于癌症；中共盖世太保机构头子，“610 办公室”主任刘京癌症在身，成了活死人。 
近的还有我们沧州本地的，梁保明，河北吴桥县法院副院长，迫害本县法轮功学员吴福和，欲将吴福

和非法判刑。众多国内外法轮功学员以电话、信函、甚至登门拜访等形式，向他讲述法轮功遭迫害真相。

梁不听劝阻一意孤行遭到报应患肺癌，五月初死亡，年仅四十九岁。 
2009 年 4 月 4 日清明节晚上，南皮国保大队王雨良酒后驾车，在泊盐路的南皮往泊头的高速路口附

近，直接钻入停靠在路边的大车底下，撞的血肉模糊，当场死亡，死状惨烈。多年来王雨良积极迫害修炼

法轮功的好人。多次参与、操纵对法轮功弟子非法绑架、抄家、使用酷刑。几年来，法轮功学员对王雨良

讲真相、好言相劝，他非但不听劝阻，还变本加厉地迫害大法弟子，结果殃及其五、六岁的儿子不幸成了

残疾儿。王仍不思悔改，终酿惨祸，落得壮年惨死，真是害人害己。 
“文革”是一面镜子：文革后，中共为了平民愤，对迫害好人的“三种人”进行内部清查，北京市

公安局长刘传新畏罪自杀，有数百名紧跟“四人帮”的公安、司法人员、军管人员，被拉到云南等地秘密枪

决，家人得到的通知是“因公殉职”，很多文革中的风云人物都成了阶下囚。 
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，中共历次搞强权镇压运动维持不下去的时候，

都会来一个“纠偏”、“平反”，然后推出一批替罪羊以平民愤。迫害法轮功

这样一个涉及上亿人的大冤案，可不是个小事，劝君千万不要继续执迷不

悟了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都是暗箱操作，口头传达较多，不留痕迹，

不就是到关键时候好推卸责任吗！ 
现在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，中共正在进退维谷、骑虎难下。江泽

民、罗干等几十个迫害干将，已经在国际社会几十个国家以“群体灭绝罪”、

“酷刑罪”“反人类罪”被告上法庭，即将面临全世界正义力量的审判！到

了那一天，不管你是主动还是被动执行的，作为具体施恶者你怎么逃脱你自

己的罪责？那一天现在还没到来，就是还有赎回未来的机会，我们真诚劝告

那些附和、参与迫害的人，如果你还对自己及家人的未来负责，赶快明辨是

非，立即停止迫害，善待法轮功学员就是善待自己！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明白

了法轮功的真相，扭转了以前的观念，有的还在暗中保护法轮功学员，将功补过，赎回生命的未来。 
《太上感应篇》有云：“祸福无门，唯人自招。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”为了你和你家人的安危，请你

们三思而后行，好自为之。                  沧州全体法轮功学员 


